附件1
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项目需求表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要求

	1
	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项目
	1.技术服务的目标：
开展保健食品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的注册申报前研究工作，协助采购单位完成项目研究、注册资料整理。
2.技术服务的内容：
（1）供应商根据采购单位提供的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测定的处方和保健功能，按《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2号有关规定开展注册申报前研究工作。
（2）未经采购单位同意供应商不得将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的所有研究资料泄露给第三方或发表学术论文。
3.技术服务的方式：
（1）供应商安排技术人按《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2号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方案设计，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研究工作。如采购单位遇到特殊情况需要供应商到采购单位生产现场进行技术指导，供应商应及时安排技术人员到采购单位生产现场进行指导。
（2）供应商完成试验工作后，应及时编写注册资料，并协助采购单位完成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的注册及国家局审评的现场核查工作。
4.供应商资质要求：
供应商需提供所属单位具有开展项目研究所需的样品检验的实验室以及相关仪器设备的证明材料。
5.技术服务质量要求：
供应商按《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2号的规定提供真实可靠的产品研究数据及注册材料。

	（二）商务要求

	序号
	商务条款
	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本项目所有实验及服务内容、所涉及的人工费、税金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采购单位提供本项目所需的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处方，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总报价中。

	2
	项目实施时间、地点
	[bookmark: _GoBack]1.项目实施时间：从合同签订时起18个月内完成保健食品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注册申报前研究工作。具体实施时间由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
2.项目成果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付款方式
	[bookmark: OLE_LINK87][bookmark: OLE_LINK80]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采购单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技术服务费总额的50%；完成参淮牌党参白及颗粒第1批中试验证研究采购单位后支付其余的50%。

	4
	成果的验收标准
	供应商提供的全套研究资料通过采购单位相关部门审核为准。

	5
	其他服务
要求
	1.供应商具有同类型项目实施经验，完成过保健食品注册研究工作。
2.项目实施结束后，供应商需为采购人保留实验的原始记录相关数据。





